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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林业部门管理的县级自然保护区审批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进入林业部门管理的县级自然保护区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拍摄影片、登山、参观、旅游等活动的公民、事业单位、其他组织。
[bookmark: _Toc371002660]二、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国务院令第167号）第二十七条：“禁止任何人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必须经国务院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第二十八条：“禁止在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开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因教学科研的目的，需要进入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
《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1985年6月21日国务院批准，1985年7月6日林业部公布）第十三条：“进入自然保护区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拍摄影片、登山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区以上林业主管部门的同意。任何部门、团体、单位与国外签署涉及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协议，接待外国人到国家自然保护区从事有关活动，必须征得林业部的同意；涉及地方自然保护区的，必须征得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的同意。”
《云南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自然保护区可以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核心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因科学研究确需进入的，应当经同级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建设与保护无关的任何设施。核心区内原有居民由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计划地逐步迁出并予以妥善安置。缓冲区经同级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进入从事科学研究观测活动；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简政放权取消和调整部分省级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云政发〔2013〕44号）调整目录第89项：“国内单位和个人进入林业部门管理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从事科学研究审批保留省级审批外，其余下放。”
三、实施机关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林业局
[bookmark: _Toc371002663]四、审批条件
1.书面申请；
2.申请单位与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签订的活动协议；
3.保护区所在地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4.申请人为个人，需提供参与人员有效身份证明。
 五、受理时间和地点
受理地点：便民服务中心一楼政务大厅  新平县太平路45号一楼大厅
办事窗口：新平县政务服务管理局林业局窗口
联系电话: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12：00 下午 14：00-16.00

六、申请材料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份数
	材料形式
	要求
	新办

	1

	当事人书面提出申请

	
原件
	1
	纸质
	说明活动的内容、人员、组织形式等情况，申请人签字盖章。
	√

	2
	申请人与自然保护区签订的有关文件
	原件及复印件
	1
	纸质
	需进入实验区（已经开放旅游活动的旅游区除外）从事教学实习的，和需进入实验区从事影片拍摄的，提交协议包括活动期限、范围、内容、目的、参与人员、组织管理、安全保障等。
	√

	3
	当事人身份证件
	原件及复印件
	1
	纸质
	
	√

	4
	其他证明材料
	原件及复印件
	1
	纸质
	原件核对后交还申请单位。复印件应注明“与原件核实无误”字样并加盖印章。
	√

	5
	县级林业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原件
	1
	纸质
	
	√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注明此件与原件一致，并盖章。
七、审批时限
受理时限：5个工作日。
办理时限：20个工作日（办理过程若需要听证、招标、实地考察、专家评审等在3个月内完成，不计入办理时限）。
[bookmark: _Toc371002668]八、审批收费及依据
本行政审批不收费
九、审批流程
(一)窗口咨询及申请：地址：新平县政务服务管理局林业局窗口（新平县桂山街道太平路45号）。联系电话：
(二)网络申请：新平县林业局行政审批网上服务大厅网站（http://xxgk.yuxi.gov.cn/xpxzfxxgk/lyj/）网上办事-监督投诉-网上咨询。
（三）受理。
1.审查：新平县林业局行政许可受理中心窗口工作人员（以下简称窗口人员）对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材料齐全的情况将材料送达分管的业务部门，业务部门需在5个工作日内给予反馈办理意见。材料不符合办理条件的情况下，窗口人员必须当场告知行政许可相对人，不予接受材料。
2.审批发证：新平县林业局在材料齐全同意办理时，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出具相关审批文件并通知送达行政许可相对人领取。审批证件为：《新平县林业局审核意见书》、《新平县林业局行政许可决定书》。
3.获取办理结果：自作出决定之日起5日内，审批结果将在新平县林业局政务网站 “公示公告”栏目中公布。
十、申请人权利
（一）窗口咨询投诉：新平县林业局，电话号码0877—7011197。地址：新平县桂山街道河滨路53号。纪检监察投诉：电话号码0877—12310
（二）网上投诉：新平县林业局门户网（http://zwfw.yn.gov.cn/yxxp/project),电子邮箱：xpxlyj@126.com。
（三）信函投诉：新平县林业局办公室，通讯地址：新平县桂山街道河滨路53号。邮政编码，653499。
（四）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自知道或应该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县人民政府或者市林业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在违法行为确认之日起两年内提起国家赔偿请求。
十一、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获取
新平县林业局政务服务网址 ：  http://xxgk.yuxi.gov.cn/xpxzfxxgk/lyj/
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大厅网址：http://ynzwfw.y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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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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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进入林业部门管理的县级自然保护区审批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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